


附註：

重要提示：於委任代表前， 閣下應先閱讀綜合文件。

1. 請以正楷填寫全名。

2. 請以正楷填寫地址。

3. 請填上本代表委任表格所代表以 閣下名義登記的股 份 數目。如未有填上 股 數，則本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為與全部 以 閣

下名義登記的本公司股 份有關。

4. 如欲委派本公司


